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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和青少年健康与发育战略 

 
执行委员会， 

考虑了关于儿童和青少年健康与发育的战略报告1； 

认识到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与发育对于会员国至关重要，以及实现未来数十年的国

际目标，特别是联合国千年宣言的发展目标需要重新作出政治承诺并采取行动； 

建议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下述决议： 

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 

考虑了关于儿童与青少年健康与发育战略报告； 

意识到儿童和青少年有权获得经国际上一致同意的人权文书中所确定的最高

而能获至的健康标准和卫生保健； 

忆及和认可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纽约，1990 年）、《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宣言》（1993 年）2、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开罗，1994 年）、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

脑会议（哥本哈根，1995 年）、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北京，1995 年）、世界

粮食首脑会议（罗马，1996 年）、千年首脑会议（纽约，2000 年）、关于艾滋病毒/

                                                 
1 文件 EB111/17。 
2 联合国大会第 48/104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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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2001 年）以及关于儿童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

（2002 年）的结果、建议以及相应的后续工作和报告； 

欢迎制定关于促进儿童和青少年健康与发育的战略方向3； 

关注到，尚未充分满足新生儿和青少年的特殊需求，必须加强努力实现母亲健

康及儿童和青少年健康与发育方面的国际目标； 

进一步承认，根据儿童的年龄和成熟程度，儿童（包括青少年）有言论自由的

权利以及在影响他们的一切问题上使他们的观点得到考虑的权利； 

还承认父母、家庭、法定监护人及其他照料者对儿童的健康承担首要作用和责

任；并必须在履行其抚养儿童的义务方面得到支持； 

牢记存在着满足孕妇、母亲、新生儿、儿童和青少年健康需求的干预措施，并

关注到，在发展中国家这些人群组对这类干预措施的获得很有限； 

认识到《儿童权利公约》包含关于儿童保护和健康的一套全面的国际法律标准，

而且《公约》是处理儿童和青少年健康与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框架， 

1. 敦促会员国： 

(1) 加强和扩大努力以实现减少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及营养不良方面的国际

指标； 

(2) 通过在最高层的宣传工作将促进新生儿健康、儿童生存和青少年的健康与

发育作为一项重点，增加规划，扩大国家资源的分配，开创伙伴关系，并确保

持久的政治承诺； 

(3) 努力使母亲、新生儿、儿童和青少年等人群组全面获得已知有效的干预措

施，特别是那些帮助父母、其他照料者、家庭和社区照顾他们的青年并改进卫

生服务和卫生系统质量的干预措施； 

                                                 
3 文件 WHO/FCH/CAH/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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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促进儿童和青少年、父母、家庭、法定监护人及其他照料者获取范围广泛

的信息和服务以促进儿童健康和生存、发展、保护和参与，并认识到许多儿童

得不到父母的支持，应采取特别措施支持此类儿童并发展和加强他们自身的能

力； 

2. 要求总干事： 

(1) 尽可能充分支持实现国际上商定的儿童健康与发展目标； 

(2) 继续提倡减少常见病的公共卫生措施，包括简易和有效的免疫战略，儿童

期疾病的综合管理，改进母亲和儿童的营养，以及供水和卫生； 

(3) 促进所需的研究并制定会员国在充分实施为实现新生儿、儿童和青少年健

康各项国际目标有成本效益的措施时所使用的准则和最佳做法； 

(4) 通过有效、综合或联合的实施机制，以经证实的干预措施维持本组织对实

现和保持高水平覆盖面的承诺； 

(5) 宣传更加重视母亲和新生儿健康及青少年的健康与发育； 

(6) 通过执行委员会向 2006 年第五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报告世界卫生组织对

实施儿童和青少年健康与发展战略的贡献，其中应特别强调与脱贫及实现国际

上商定的儿童健康与发展目标相关的行动。 

第九次会议，2003 年 1 月 24 日 
EB111/SR/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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